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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航道管理

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93

在航道

内设置

渔具或

者水产

养殖设

施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一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一）在

航道内设置渔具或者水产养殖设

施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一）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一）在

航道内设置渔具或者水产养殖设

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一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一）在航道内设置

渔具或者水产养殖设施的；”

轻微

1.在航道内航标以外的水域设置渔具或
者水产养殖设施的。
2. 及时改正的，未造成影响航道通行
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1.系个人首次实施违法行为的。
2.未对船舶通航造成影响的。
3.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
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
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行为的。
4.经责令改正，按执法部门要求，立即
或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清除相关养殖物
或设施。无法自行清除的，可由执法部
门或者第三方代履行，当事人积极承担
相应费用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5 万元
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2.5 万元

罚款，对个人处 1000 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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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94

在航道
和航道
保护范
围内倾
倒 砂
石、泥
土、垃
圾以及
其他废
弃物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二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二）在
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砂
石、泥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
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三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三）在航道
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砂石、泥
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二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二）在航道和航道
保护范围内倾倒砂石、泥土、
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

轻微
第一次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
砂石、泥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000 元罚
款，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第二次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
砂石、泥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5 万元
罚款，对个人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第三次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内倾倒
砂石、泥土、垃圾以及其他废弃物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2.5 万元
罚款，对个人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四次及以上的或造成滞航、断航、通航
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2000 元罚款。

295

在引航

道内设

置 码

头、装

卸 设

施、加

油（气）

站和履

行公共

管理事

务以外

的趸船

的行为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六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六）在引航

道内设置码头、装卸设施、加油

（气）站和履行公共管理事务以

外的趸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五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五）其

他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五
十七条第三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危害航道通航安
全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对
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
在引航道内设置码头、装卸设
施、加油（气）站和履行公共
管理事务以外的趸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五）其他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

轻微 侵占引航道，缩窄航宽不足 1/10 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侵占引航道，缩窄航宽 1/10 以上不足

1/5 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2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侵占引航道，缩窄航宽 1/5 以上不足

1/3 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3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侵占引航道，缩窄航宽 1/3 以上的，或

造成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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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96

危害航

道设施

安全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四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四）危

害航道设施安全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七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七）危害航

道设施安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四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四）危害航道设施

安全的；”

轻微
危害航道设施安全的行为，尚未造成任

何危害后果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000元罚

款，对个人处500元罚款。

一般
危害航道设施安全的行为，尚未危害航

道设施正常使用功能无需修复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下罚款。

较重
危害航道设施安全的行为，已经危害航

道设施正常使用功能需修复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2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1500元罚款。

严重

危害航道设施安全的行为，造成航道设

施完全丧失使用功能的，或造成滞航、

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2000元罚款。

297

其他危

害航道

通航安

全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五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五）其

他危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八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八）其他危

害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五）其他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

轻微 位于内河七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000元罚

款，对个人处500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六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5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2.5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1500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4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2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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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298

在航道
和航道
保护范
围内采
砂，损
害航道
通航条
件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六条第二款：“在航道和航道
保护范围内采砂，不得损害航道
通航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三条第二款：“违反本法
规定，在航道和航道保护范围
内采砂，损害航道通航条件
的，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扣押或者没收非法采
砂船舶，并处五万元以上三十
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轻微
在采砂规划区域内采砂，但超过开采规
划的深度、范围采砂，损害航道通航条
件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处8万元罚款。

一般
在采砂规划区域内采砂，但采砂船舶占
据主航道作业或锚链固定在主航道内
作业，损害航道通航条件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非法采砂船舶，
处13万元罚款。

较重
在采砂规划区域内采砂，但因采砂造成
了新的碍航物，严重损害航道通航条件
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或没收非法采
砂船舶，处18万元罚款。

严重
不在采砂规划区域内采砂，损害航道通
航条件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或没收非法采
砂船舶，处25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1.在通航航道内采砂的。
2.或在调查过程中，存在拒不接受执法
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
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3.或造成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扣押或没收非法采
砂船舶，处30万元罚款。

299

未按规

定编制

运行方

案的行

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六条：“通航建筑物投入运行前，

承担运行操作、船舶调度、设备

设施养护等职责的单位（以下统

称运行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技术

标准编制运行方案。

同一枢纽或者同一通航建筑物存

在多个运行单位的，应当联合编

制运行方案。”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编制运行

方案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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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0

擅自对

运行方

案中的

运行条

件、开

放时

间、调

度规

则、养

护停航

安排等

内容进

行调整

的行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十五条“运行单位应当严格执行

经审查同意的运行方案，不得随

意变更。

运行条件、开放时间、调度规

则、养护停航安排等内容需要调

整的，运行单位应当重新编制运

行方案并报送原审批部门审批。”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未经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同

意，对运行方案中的运行条

件、开放时间、调度规则、养

护停航安排等内容进行调整

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

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301

未按照

运行方

案开放

通航建

筑物的

行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十五条第一款“运行单位应当严

格执行经审查同意的运行方案，

不得随意变更。”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三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三）

未按照运行方案开放通航建

筑物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严

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236

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2

未按照

调度规

则进行

船舶调

度或者

无正当

理由调

整船舶

过闸次

序的行

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运行单位应当根据调
度规则组织实施船舶调度。

船舶调度应当遵循安全第一、
公平公开、分类管理、兼顾效率
的原则。”

第十七条：“船舶过闸前应当向
运行单位提出过闸申请，并按照
规定如实提供船名、船舶类型、

最大平面尺度、吃水、货种、实
际载货（客）量等相关信息。

运行单位应当建立船舶调度

信息化平台，受理船舶过闸申请，
编制船舶调度计划，组织船舶过
闸。船舶调度计划应当主动公

开。”
第十八条：“运行单位原则上应
当按照船舶到闸先后次序安排过

闸。
抢险救灾船、军事运输船、

客运班轮、重点急运物资船、执

行任务的公务船等优先过闸。
具有管辖权的省级以上人民政

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确定重

点急运物资船的范围以及其他优
先过闸的船舶类型。”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四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四）

未按照调度规则进行船舶调

度或者无正当理由调整船舶

过闸次序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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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3

未及时

开展养

护，造

成通航

建筑物

停止运

行或者

不能正

常运行

的行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二十六条：“运行单位应当根据

相关技术标准制定通航建筑物养

护管理制度和技术规程，确定养

护的类别、项目、内容、周期和

标准。”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五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五）

未及时开展养护，造成通航建

筑物停止运行或者不能正常

运行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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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4

养护停

航时间

超出养

护停航

安排规

定时限

且未重

新报批

的行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运行单位应当停止开放通航建筑

物：（一）因防汛、泄洪等情况，

有关防汛指挥机构依法要求停航

的；（二）遇有大风、大雾、暴

雨、地震、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

件，可能危及通航建筑物运行安

全的；（三）通航水域流量、水

位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四）

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或者应急

抢修需要停航的。

除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需

提前公布并报告停航、复航信息

外，上述其他情形运行单位应当

及时向社会公布停航、复航信息，

并报告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和海

事管理机构。”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运行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负责

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

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六）

养护停航时间超出养护停航

安排规定时限且未重新报批

的。”

一般 第一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1.5 万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违法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特别

严重

四次以上违法逾期未改正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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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5

在通航

建筑物

及其引

航道和

船舶调

度区内

从事货

物 装

卸、水

上加油

（气）、

船舶维

修、捕

鱼等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五条第三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三）在

通航建筑物及其引航道和船舶调

度区内从事货物装卸、水上加油、

船舶维修、捕鱼等，影响通航建

筑物正常运行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五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五）在通航

建筑物及其引航道和船舶调度区

内从事货物装卸、水上加油（气）、

船舶维修、捕鱼等，影响通航建

筑物正常运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二条第三项：“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单位处五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三）在通航建筑物

及其引航道和船舶调度区内

从事货物装卸、水上加油、船

舶维修、捕鱼等，影响通航建

筑物正常运行的”

轻微
相关行为尚未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

度计划执行延误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1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500元罚款。

一般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不足 1 小时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2万元元罚

款，对个人处1000元罚款。

较重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 1 小时以上不足 2 小时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3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1500元罚款。

严重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 2 小时以上，或造成滞航、断航、通

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2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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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6

禁止过

闸的船

舶强行

过闸的

行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运行单位应当禁止船舶过闸：

（一）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

响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的；（二）

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水面以上

高度等不符合通航建筑物运行限

定标准的；（三）交通运输部规

定的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过闸船

舶、船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影

响通航建筑物正常运行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的情形强行过闸的；”

轻微
相关行为尚未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

度计划执行延误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1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500 元的罚款。

一般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不足 1 小时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2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1000 元的罚款。

较重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 1 小时以上不足 2 小时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3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1500 元的罚款。

严重

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行延

误 2 小时以上，或造成滞航、断航、通

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5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2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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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7

过闸船

舶、船

员有下

列行为

之一，

影响通

航建筑

物正常

运行的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二十二条第一项：“过闸船舶在

通航建筑物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服从调度指挥，抢档超

越；（二）从事上下旅客、装卸

货物、水上加油、船舶维修、捕

鱼等活动；（三）从事烧焊等明

火作业；（四）载运危险货物的

船舶进行洗（清）舱作业；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过闸船

舶、船员有下列行为之一，影

响通航建筑物正常运行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改

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服从调度指挥，抢档

超越的；（二）从事上下旅客、

装卸货物、水上加油、船舶维

修、捕鱼等活动；（三）从事

烧焊等明火作业；（四）载运

危险货物的船舶进行洗（清）

舱作业；

轻微 第一次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1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500 元的罚款。

一般 第二次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2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1000 元的罚款。

较重 第三次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3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1500 元的罚款。

严重
四次以上的，或造成滞航、断航、通航

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5

万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2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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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8

过闸船

舶未按

照规定

向运行

单位如

实提供

过闸信

息的行

为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第

十七条第一款：“船舶过闸前应

当向运行单位提出过闸申请，并

按照规定如实提供船名、船舶类

型、最大平面尺度、吃水、货种、

实际载货（客）量等相关信息。”

《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过闸船舶未按

照规定向运行单位如实提供

过闸信息的，由负责航道管理

的部门责令改正，处 1000 元

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1.未导致通航建筑物船舶调度计划执

行延误。

2.及时改正的。

3.未造成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

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煽动

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3.未造成影响航道通行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第一次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5000 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500 元的罚款。

较重 第二次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8000 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处

800 元的罚款。

严重 第三次及以上的。

责令改正，对船舶经营人处

10000 元的罚款，对责任人员

处 1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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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09

触碰

航标

不报

告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 船舶触碰

航标，应当立即向航标管理机

关报告。”

《内河航标管理办法》第四十

五条：“船舶、排筏碰撞航标

后，其所有人或经营人必须立

即报告就近航标管理机构和港

航监督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二十一条：“船舶违

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

的规定，触碰航标不报告

的，航标管理机关可以根据

情节处以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赔偿。”

2.《内河航标管理办法》第

五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

第四十五条规定造成航标

损毁的，应按损失情况赔

偿，航标管理机构可以视情

节轻重，给予 2 万元以下的

罚款；造成事故的要承担法

律责任。

轻微

1.造成航标轻微移位，尚未影响正常

使用功能。

2.未影响航道通行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1.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

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阻碍执法、

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

为。

3.未损害航标正常使用功能，尚未造

成航标移位的。

责令改正，给予教育，不予处罚。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及以下航道的。 处以 10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处以 5千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 处以 2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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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10

危 害
航 标
的 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第十五条：“ 禁止下列危害航
标的行为:(一)盗窃、哄抢或者
以其他方式非法侵占航标、航
标器材;(二)非法移动、攀登或
者涂抹航标;(三)向航标射击
或者投掷物品;(四)在航标上
攀架物品，拴系牲畜、船只、
渔业捕捞器具、爆炸物品
等;(五)损坏航标的其他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二十二条：“违反本
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
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航
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
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2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2000 元罚款。

311

破 坏
航 标
辅 助
设 施
的 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第十六条：“ 禁止破坏航标辅
助设施的行为。
前款所称航标辅助设施，是指
为航标及其管理人员提供能
源、水和其他所需物资而设置
的各类设施，包括航标场地、
直升机平台、登陆点、码头、
趸船、水塔、储水池、水井、
油(水)泵房、电力设施、业务
用房以及专用道路、仓库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二十二条：“违反本
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
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航
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
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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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具体

违法

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违法

程度
情节及后果 裁量标准

312

影 响
航 标
工 作
效 能
的 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
第十七条：“禁止下列影响航
标工作效能的行为:(一)在航
标周围20米内或者在埋有航标
地下管道、线路的地面钻孔、
挖坑、采掘土石、堆放物品或
者进行明火作业; (二)在航标
周 围 150 米 内 进 行 爆 破 作
业;(三)在航标周围500米内烧
荒;(四)在无线电导航设施附
近设置、使用影响导航设施工
作效能的高频电磁辐射装置、
设备;(五)在航标架空线路上
附挂其他电力、通信线路;(六)
在航标周围抛锚、拖锚、捕鱼
或者养殖水生物;(七)影响航
标工作效能的其他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二十二条：“违反本
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
及其辅助设施或者影响航
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
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 2000 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赔偿。”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其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 2000 元罚款。

313

在 航
标 周
围 二
十 米
范 围
内 设
置 非
交
通 、
水 利
标 志
标 牌
的 行
为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
八条第四项：“禁止下列危害
航道通航安全的行为：（四）
在航标周围二十米范围内设置
非交通、水利标志标牌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
五十七条第二项：“违反本
条例规定，有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行为之一的，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二）在航标周围二十米范
围内设置非交通、水利标志
标牌的；”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000 元
罚款，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0000
元罚款，对个人处 1000 元罚
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5000
元罚款，对个人处 1500 元罚
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20000
款，对个人处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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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擅自

设置

专用

航标

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第
二十一条：“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
的助航标志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
在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专用标

志必须经交通主管部门同意；设置渔
标和军用标，必须报交通主管部门备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 第二十七条：“沿海和通
航河流上设置的助航标志，必须分别
符合下列国家标准：（一）沿海助航
标志应当符合：1. GB4696－84《中
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2. GB4697
－84《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的主要
外形尺寸》。
（二）内河助航标志应当符合：1.
GB5863－86《内河助航标志》；2.
GB5864－86《内河助航标志的主要外
形尺寸》。
非航标管理部门在沿海和通航河流
上设置专用航标，必须经航标管理部
门的同意，标志设置单位应当经常维
护，使之保持良好技术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例》第六
条：“航标由航标管理机关统一设置;
但是，本条第二款规定的航标除外。
专业单位可以自行设置自用的专用
航标。
专用航标的设置、撤除、位置移动和
其他状况改变，应当经航标管理机关
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第二项：“对有违反《条
例》和本《细则》规定行为
的单位或者个人，县以上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受
委托的航道管理机构除责
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限期采
取补救措施，排除障碍，赔
偿损失外，按下列规定予以
处罚：（二）违反《条例》
第二十一条，本《细则》第
二十七条，未经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专用
航标，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补办手续，或者拆
除标志，并处以 1000 元以
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标条
例》第十九条：“违反本条
例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擅
自设置、撤除、移动专用航
标或者改变专用航标的其
他状况的，由航标管理机关
责令限期拆除、重新设置、
调整专用航标。”

轻微 擅自设置专用航标 1 座的。

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

内补办手续，或者拆除标志，

并处以 1000 元罚款。

一般 擅自设置专用航标 2 座的。

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

内补办手续，或者拆除标志，

并处以 1200 元罚款。

较重 擅自设置专用航标 3 座的。

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

内补办手续，或者拆除标志，

并处以 1500 元罚款。

严重
擅自设置专用航标 4座以上的，造成

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应当在主管部门规定的

期限内补办手续，或者拆除

标志，并处以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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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未设

置必

要航

标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
例》第二十一条：“沿海和通
航河流上设置的助航标志必须
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在沿海和通航河流上设置专用
标志必须经交通主管部门同
意；设置渔标和军用标，必须
报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在
通航河流上新建和已建桥梁，
必须根据航道主管部门的意
见，建设桥涵标志或者桥梁河
段航标，同时按港监部门的意
见，增设航行安全设施，其建
设和维护管理工作，由桥梁建
设或者管理单位负责。
建设其他与通航有关的设施，
涉及到航行安全和设施自身安
全的，亦须设置航标予以标示，
其设标和维护管理工作，亦由
建设和管理单位负责。
对设置和管理上述航标，建设
或者管理单位确有困难的，可
以委托航道主管部门代设代
管，有关设备和管理费用由委
托单位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

条第三项：“对有违反《条

例》和本《细则》规定行为

的单位或者个人，县以上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其受

委托的航道管理机构除责

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限期采

取补救措施，排除障碍，赔

偿损失外，按下列规定予以

处罚：（三）违反《条例》

第二十一条，本《细则》第

二十九条规定，未按主管部

门意见设置必要的航标，除

责令其限期补设外，并处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

款。如因未设航标造成航行

事故的，需承担法律责任。”

轻微 未设置必要航标 1 座的。
责令其限期补设，并处以500

元罚款。

一般 未设置必要航标 2 座的。
责令其限期补设，并处以

1000 元罚款。

较重 未设置必要航标 3 座的。
责令其限期补设，并处以

1500 元罚款。

严重
未设置必要航标 4 座以上的，或造成

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其限期补设，并处以

2000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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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未依法

报送航

道通航

条件影

响评价

材料而

开工建

设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二

十八条第一款：“建设与航道有

关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

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建设项目对航

道通航条件的影响作出评价，并

报送有审核权的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或者航道管理机构审核，但下

列工程除外：（一）临河、临湖

的中小河流治理工程；（二）不

通航河流上建设的水工程；（三）

现有水工程的水毁修复、除险加

固、不涉及通航建筑物和不改变

航道原通航条件的更新改造等不

影响航道通航条件的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三十九条第一款：“建设单位

未依法报送航道通航条件影

响评价材料而开工建设的，由

有审核权的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或者航道管理机构责令停

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处三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补办

手续继续建设的，由有审核权

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航

道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处

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位于四级以下航道上，在限定期限内及

时补办手续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

处 50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四级及以上航道上，在限定期限内

及时补办手续的。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

处 2 万元罚款。

较重
位于四级以下航道上，逾期不补办手续

继续建设的。

责令恢复原状，处 25 万元罚

款。

严重
位于四级及以上航道上，逾期不补办手

续继续建设的。

责令恢复原状，处 50 万元罚

款。

317

报送的
航道通
航条件
影响评
价材料
未通过
审核就
开工建
设的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二

十八条第三款：“未进行航道通

航条件影响评价或者经审核部门

审核认为建设项目不符合本法规

定的，负责建设项目审批或者核

准的部门不予批准、核准，建设

单位不得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三十九条第二款：“报送的航
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材料未
通过审核，建设单位开工建设
的，由有审核权的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航道管理机构责
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处二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般 位于四级以下航道上的。
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处

25 万元罚款。

严重
1.位于四级及以上航道上的。

2.造成滞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停止建设、恢复原状，处

50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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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未及时

清除影

响航道

通航条

件的临

时设施

及其残

留物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二条：“与航道有关的工程竣

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及时清

除影响航道通航条件的临时设施

及其残留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条：“与航道有关的工程

的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

及时清除影响航道通航条件

的临时设施及其残留物的，由

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责令限

期清除，处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仍未清除的，处三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依

法组织清除，所需费用由建设

单位承担。”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限期清除，处 5000 元罚

款；逾期仍未清除的，处 3 万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限期清除，处 1 万元罚款；

逾期仍未清除的，处 10 万元罚

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限期清除，处 1.5 万元罚

款；逾期仍未清除的，处 15

万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限期清除，处 2 万元罚款；

逾期仍未清除的，处 20 万元罚

款。

319

在通航
水域上
建设桥
梁等建
筑物未
按照规
定设置
航标等
设施的
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在通航水域上

建设桥梁等建筑物，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

设置航标等设施，并承担相应费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

四十一条：“在通航水域上建

设桥梁等建筑物，建设单位未

按照规定设置航标等设施的，

由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或者

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改正，处 1 万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处 2 万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处 3 万元罚款。

特别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处 5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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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

在航道

内擅自

设置拦

河设施

的行为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十八

条第二项：“禁止下列危害航道

通航安全的行为：（二）在航道

内擅自设置拦河设施的；”

《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第五

十七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

规定，有下列危害航道通航安

全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对

单位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

在航道内擅自设置拦河设施

的；”

轻微 位于内河六级及以下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1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500 元罚款。

一般 位于内河五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2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1000 元罚款。

较重 位于内河四级航道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3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1500 元罚款。

严重
位于内河三级及以上航道的，或造成滞

航、断航、通航安全事故的。

责令改正，对单位处 5 万元罚

款，对个人处 2000 元罚款。


